
 
 

檔案： EP150/NV/50 

 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空氣污染管制條例》 (第 311 章 )  

《空氣污染管制 (船用燃料 )規例》  

 
引言  

 環境局局長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(第 311 章 )  第

43 條，經徵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(環諮會 )的意見後，訂立

附件 A 所載的《空氣污染管制 (船用燃料 )規例》(《規例》)。
《規例》旨在透過限制在香港水域內船舶使用的燃料的

含硫量，以減少船舶排放。  

 

理據  

2.  船舶是本地空氣污染物的一個主要排放源。在 2016
年，船舶排放的二氧化硫、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粒子，

分別佔全港污染物總排放量的 49%、37%和 38%。為減少

船舶造成的空氣污染，政府已實施以下管制：  

(a )  《空氣污染管制 (船用輕質柴油 )規例》(第 311Y 章 )  

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，規定供應本地船用輕質柴

油的含硫量上限為 0.05%，較之前的船用輕質柴

油的含硫量上限 0.5%減少 90%。此規例從燃料的

供應入手，規管本地燃料的使用 ;  

(b)  《空氣污染管制 (遠洋船隻 ) (停泊期間所用燃料 )規
例》 (「停泊轉油」規例 )  (第 311AA 章 )  

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，規定遠洋船在香港水域停

泊期間必須使用合規格燃料 1。相比使用含硫量高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1 “合 規 格 燃 料 ”指 —  



 
 

達 3.5%的重油，這規定可減少遠洋船停泊期間排

放的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浮粒子超過六成。「停

泊轉油」規例不適用於軍用船隻、本地船隻及內

河船隻  (即在內河航限 2內行駛的船隻 ) ;  

(c )  港口設施及燈標費寛減計劃  

自 2012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，遠洋船隻如在停

泊時轉用含硫量不超過 0.5%的低硫船用燃料，可

獲減免一半港口設施及燈標費。  

3 .  國家交通運輸部於 2015 年 12 月發布了《珠三角、長

三角、環渤海 (京津冀 )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區實施方案》 3 
(《實施方案》)。當中的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區包括

珠三角沿岸外延 12 海浬的水域，但不包括香港和澳門的

水域。根據《實施方案》，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除軍

用船舶、體育運動船艇及漁業船舶外，船隻在船舶排放

控制區內必須使用含硫量不超過 0.5%的燃料，或採用其

他替代措施以達致相同的排放管制要求。此外，在 2019
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國家交通運輸部將會評估船舶排放

控制區的實施成效以決定是否 ( i )進一步收緊燃料含硫量

上限至  0 .1%； ( i i )擴大排放控制區的範圍；及 ( i i i )推行其

他管制措施。  

4 .  為解決區域性污染及達致更大的環境效益，我們一直

與內地緊密合作，當中包括致力加強在珠三角的船舶排

放管制措施。環境局與國家交通運輸部轄下的海事局於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( i )   含 硫 量 不 超 過 0 . 5 % (以 重 量 計 )的 低 硫 船 用 燃 料 ；  

( i i )  液 化 天 然 氣 ； 或  

( i i i )  監 督 認 可 的 任 何 燃 料 。 有 關 燃 料 的 認 可 ， 須 基 於 使 用 該 燃 料 所 能

達 到 的 減 少 排 放 二 氧 化 硫 的 有 效 程 度，不 遜 於 使 用 低 硫 船 用 燃 料 所 能 達

到 的 減 少 排 放 二 氧 化 硫 的 有 效 程 度 。  

2 內 河 航 限 是 指 香 港 鄰 近 水 域 ， 一 般 指 香 港 與 珠 江 、 大 鵬 灣 及 澳 門 ， 及 其

他 在 廣 東 和 廣 西 與 香 港 鄰 近 水 域 相 連 的 內 陸 水 域 。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條

例 》 (第 3 1 3 章 )  第 2 條 有 就 內 河 航 限 給 予 涵 義 。  

3 有 關《 珠 三 角、長 三 角、環 渤 海 (京 津 冀 )水 域 船 舶 排 放 控 制 區 實 施 方 案 》

的 詳 情 ， 可 瀏 覽 以 下 網 址 :  

http://www.moc.gov.cn/2016wangshangzhibo/2016zhuanti2/xiangguanlianjie/201602/t20160201_1

984227.html 



 
 

2016 年 12 月簽訂《內地與香港船舶大氣污染防治合作協

議》。環境保護署  (環保署 )  及海事處亦已經與廣東省海

事部門成立工作組，共同推進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

區的實施。設立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區會有助改善

珠三角區域的空氣質素，並且會在亞洲樹立設定船舶排

放控制區的先例。  

5 .  行政長官在 2017 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中已表示香港會

立法規定自 2019 年 1 月起香港水域內的船隻必須使用低

硫燃料。  

 

《規例》  

6.  《 規 例 》 禁 止 在 香港水域內 的 船 隻 使 用 不 合 規 格 燃

料，不論該船隻正在航行或停泊。除下述第 8 段外的船

隻，《規例》將適用於所有船隻，包括遠洋船隻及非遠

洋船隻。《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
(a )  在逗留香港水域期間，船隻不得使用除了合規格

燃料以外的任何燃料作燃燒用途，以操作任何指

明機械，包括主引擎、輔助引擎、鍋爐和發電機。 

(b)  就遠洋船隻而言，  

( i )  船隻的到達及離開時間，以及轉用燃料操作

等詳情，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記錄在有關

船隻的日誌內。船隻的日誌須備存於船上，為期

三年，以供監督 4查閱。  

( i i )  船 隻 轉 用 合 規 格 燃 料 的 書 面 操 作 程 序 及 燃

料交付單均須備存於船上，以供監督查閱。燃料

交付單的備存期為三年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監 督 是 指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 1 1 章 )第 4 ( 1 )條 獲 委 任 為 空 氣

污 染 管 制 監 督 的 公 職 人 員 。  



 
 

( i i i )  監督可藉書面通知，要求船隻的擁有人或船

長提交上述第 6(b)( i )及 ( i i )段所述的文件的文本

或副本。  

7 .  如監督信納 (a)某船隻在香港水域的期間內使用的減

排科技所能減少該船隻排放二氧化硫的有效程度，不遜

於在該期間內使用低硫船用燃料所能減少排放二氧化硫

的有效程度；或 (b)某船隻若遵守上述第 6(a)的禁制會對

該船隻的安全構成風險；則該船隻可獲豁免遵守禁止使

用不合規格燃料的規定。船隻的擁有人、船長或代理人

可向監督申請有關豁免。有關豁免的申請必須以書面提

出及採用監督指明的表格，並須附有證明文件。  

8 .  按照國際慣例，及與現時的「停泊轉油」規例一樣，

《規例》不適用於軍艦或其他作軍事服務的船隻。《規

例》亦不適用於沒有載有任何合規格燃料，但純粹為了

減低危及該船隻安全的風險、因避過惡劣天氣及／或將

病人或傷者送上岸而進入香港水域的船隻；惟該船隻的

擁有人或船長必須在進入香港水域前，將上述目的通知

海事處處長。  

9 .  主要受《規例》影響的船隻類型是使用不合規格燃料

的遠洋船隻，因為它們在進入香港水域前必須轉用合規

格燃料 5。至於其他類型的船隻 (包括本地船隻 )，它們通

常會使用含硫量不超過 0.05%的本地供應的船用輕質柴

油，因此不會受《規例》所影響。  

10 .  《規例》的相關罪行和罰則表錄如下：  

罪行  高刑罰  

( i ) 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使 用 不 合 規

格燃料 (上文第 6(a)段 )  
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6
個月  

( i i )  未有在日誌內記錄所需詳 第 5 級罰款 (即 5 萬元 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5 事 實 上 ，由 於 香 港 水 域 被 珠 三 角 船 舶 排 放 控 制 區 的 內 地 水 域 包 圍， 遠 洋

船 隻 在 進 入 香 港 水 域 前 應 該 已 經 轉 用 了 低 硫 燃 料 。  



 
 

罪行  高刑罰  

情 (上文第 6(b)( i )段 )  及監禁 3 個月  

( i i i )  未 有 將 所 需 文 件 備 存 有

船 上 以 供 查 閱 (上 文 第 6(b)( i )
及 ( i i )段 )  

第 5 級罰款 (即 5 萬元 )
及監禁 3 個月  

( iv )  未 有 按 監 督 發 出 的 通

知，在指明的時間內提交所需

的 文 件 的 文 本 或 副 本 (上 文 第

6(b)( i i i )段 )  

第 5 級罰款 (即 5 萬元 )
及監禁 3 個月  

(v)  為充作遵從監督發出的通

知 (上文第 6(b)( i i i )段 )，提供虛

假或有誤導性的資料或文件   

第 5 級罰款 (即 5 萬元 )
及監禁 3 個月  

(v i )  在 豁 免 申 請 中 ( 上 文 第 7  
段 )，提供虛假或有誤導性的資

料或文件  

第 5 級罰款 (即 5 萬元 )
及監禁 3 個月  

 
11 .  《規例》將涵蓋「停泊轉油」規例 (第 311AA 章 )的管

制規定。因此，當《規例》生效時，「停泊轉油」規例

會被廢除。不過，《規例》將包含「停泊轉油」規例  (見
附件 B)  的過渡性安排條文。有關的過渡性安排包括：  

(a )  根據第 311AA 章第 6(1)條所批出的或獲續期的

豁免，如在緊接《規例》生效前仍屬有效，會繼

續有效直至該豁免根據第 311AA 章所批出的豁

免期期滿為止。  

(b)  在《規例》生效前根據第 311AA 章第 7(1)條就

有關豁免所提出的、但仍待決定的申請，會被視

作為根據《規例》提出的豁免申請。  

(c )  就日誌內的紀錄而言，第 311AA 章第 8 條會繼

續適用於以下事情的詳情 :  



 
 

- 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發生而需根據第 311AA
章第 8(1)條予以記錄，但仍未記錄在船隻日誌

的有關事情的詳情。  

(d)  根據第 311AA 章第 9 條須備存於船隻上的文

件，在《規例》生效後須繼續備存於船隻上。  

(e )  第 311AA 章第 10 條會繼續適用於以下的通知 :  

-  根據第 311AA 章第 10(1)條所發出的通知，如

該通知仍未得到遵守，以及通知內的指明時間

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後屆滿。  

( f )  根據第 311AA 章第 11 條所批出的認可，會被視

為根據《規例》所批出的認可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2.  我們會在 2018 年 7 月 6 日在憲報刊登《規例》，

並於 2018 年 7 月 11 日將《規例》提交立法會，以進行

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若得到立法會通過，《規例》將

會在  2019  年  1  月  1  日生效。  

 

《規例》的影響  

對《基本法》和人權的影響  

13 .  《規例》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  包括有關人權的

條文。  

對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 

14 .  預期《規例》實施後， 2020 年船舶排放的二氧化硫

和可吸入懸浮粒子較 2015 年可分別減少約 6,340 噸和 710
噸。這有助改善空氣質素和減低市民的健康風險。  



 
 

15.  《規例》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，同時為目前及未來

的世代設想，預防環境問題，及提供更適意的居住及工

作環境，以促進和保障市民的健康。  

對財政和公務員人手的影響  

16 .  環保署會以現有資源，應付實施和執行《規例》所產

生的額外工作量。  

對經濟的影響  

17 .  由於香港水域範圍有限，遠洋船隻在香港水域轉用合

規格燃料所造成的額外成本應該很小。  

18 .  此外，由於大部份非遠洋船隻的營運商都已經使用本

地供應的船用輕質柴油，《規例》不會對非遠洋船隻的

成本造成影響。  

對家庭的影響  

19 .  《規例》對家庭沒有影響。  

 

諮詢  

20.  我們在 2017 年已分別諮詢相關的持份者，當中包括

船務代理、商會、漁業界、渡輪營辦商、遊艇船會、船

級社、碼頭營運商、燃油供應商、環保及專業團體、及

駐港領事代表。持份者支持建議的管制措施。  

21 .  環境諮詢委員會在 2017 年 7 月的會議討論了及支持

建議的管制措施。我們在 2017 年 7 月向立法會環境事務

委員會介紹有關的建議並得到委員的支持。  



 
 

 

宣傳安排  

22.  我們會在《規例》刊憲時發出新聞稿，並通知相關持

份者。  

 

查詢  

23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594 6309 與環境

保護署助理署長 (空氣質素政策 )何德賢先生聯絡。  

 

環境保護署  
2018 年 7 月  

 



附件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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